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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2023-046）、《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7）、《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控股股东

拟变更的进展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48）、《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要约收购进展情况 

1、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产投”）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收到（2023）沪 02 民初 34 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及《证据目

录》等诉讼文件。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原告”，以下简称“沙钢集

团”）指称复星产投（作为“被告”）未履行 2022 年 10 月 14 日签署的《投资

框架协议》中将其持有的南京钢联 11%股权（以下简称“11%股权”）质押给

沙钢集团的义务，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复星产投将

11%股权质押给沙钢集团，并对复星产投持有的 11%股权进行了冻结。具体内

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变

更的进展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52）。 

转让方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收到（2023）苏民初 1 号《民事起诉状》《证

据目录》等诉讼文件，沙钢集团、江苏沙钢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沙钢投资”，与沙钢集团共同作为“原告”）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要求转让方（作为“被告”）继续履行《关于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以向原告转让南京钢联 6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进展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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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

人拟变更的进展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60）。 

南钢集团、南京钢联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8 日、2023 年 6 月 9 日收到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参

加诉讼及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沙钢集团、沙钢投资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申请追加南京钢联为第三人。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准许申请，通知南京钢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6 月 10 日披露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

人拟变更的进展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62）。 

2023 年 7 月 13 日，上述（2023）苏民初 1 号案件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审开庭。 

2023 年 8 月 28 日，复星产投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

沪 02 民初 34 号《民事裁定书》，据此，沙钢集团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就沙钢

诉讼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准许沙钢集团撤诉，相关诉讼费用由沙钢集团负担。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进展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3-083）。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2023）苏民初 1 号案件尚在进行中。 

2、本次收购尚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审

查、南钢股份将所持有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9.56%股份全部转让予上海

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新冶钢增资控股南钢集团事项完成交割以及南

钢集团协议受让南京钢联 60%股权事项完成交割。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事项尚在进行中。 

三、其他情况说明 

鉴于本次要约收购尚未生效，新冶钢、南钢集团无法自作出要约收购提示

性公告起 60 日内，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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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新冶钢、南钢集团在期满后次一个工作日通知公司，并予公告；此后每 30

日应当公告一次，直至新冶钢、南钢集团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 

新冶钢、南钢集团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新冶钢、南钢集团

将在相关股份交割及取得相关审查通过后及时通知公司，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要求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次要约收购尚未生效，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并督促相关方及时披露进展，亦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前述媒

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一日 


